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文字方塊



~49~

法 律 信 箱

■法律信箱

未滿18歲少女到診所驗孕，

醫事人員應得免予通報
高添富醫師

衛生署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21 日署授國字第 1010002089 號，函復台灣婦產科醫學

會 101年 1月 9日台婦醫字第 101004號函曰：「醫事人員對於未滿 18歲少女到診驗孕，

除非有迫切性流產、不完全性流產或子宮外孕等非正常懷孕情形者，必須進一步接受醫

療處置而未接受，或要求其定期回診而未依約診時間回診外，應得免予通報。」，換句

話說，如未滿 18 歲女性病人至門診驗孕，不論有無受孕或僅是單純正常懷孕，如無以上

所稱情事，醫療機構或醫事人員並無通報義務。

醫事人員，包括婦產科醫師的通報義務，摘錄如下：

一、醫事人員如果在門診遇到未滿 歲少女懷孕個案，如有迫切性流產、不完全性流

產或子宮外孕等非正常懷孕情形者，必須進一步接受醫療處置而未接受，或要求其

定期回診而未依約診時間回診時，即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條第 項第 款『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之規定，必須

通報主管機關。如違反通報義務而無正當理由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該法第 條）。

二、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條第 項規定：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

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施用毒品等情事，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

報，又依同法第 條第 項規定：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

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等問題，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三、醫事人員對於兒童及少年應保護事件之通報義務，除上開規定外，尚有疑似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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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情事、家庭暴力、未成年從事性交易，以及醫事人員在法定傳染病或愛滋病之

通報責任，均另有法律明定其通報義務。

[後記]

關於「未滿 18 歲少女到診所驗孕，醫事人員應得免予通報」這個議題，至此終於可

說塵埃落定了。主要是個人雖為文在兩期前的法律信箱專欄寫了一篇「誰規定未滿 16 歲

少女要求墮胎得通報?」，洋洋灑灑用了 6424 字法理分析說明，對忙得不可開交的會員

來說，匆忙之中也是霧裡看花，再經我們台灣婦產科醫學會行文衛生署，衛生署再行文

內政部兒童局後再回覆學會終告確定。可嘆公文內容咬文嚼字聱牙戟口，個人都唸得很

吃力，勉強理解也罷，一日婚宴中，有位資深理事特地跑來諮詢個人並核對內容，以探

求真義，才知道不是只有唸法律九年的個人領悟有問題而已，故在此特地再用白話文翻

譯說明一下，以昭示天下。下次若有診所會員遇到未滿 16 歲少女要求墮胎，沒事當然得

不必通報；即使因出生證明記載母親欄 16 歲，推算產婦在未滿 16 歲時懷孕，產檢醫師

沒有通報義務，衛生局也無權處罰；甚至有會員因現未滿 16 歲未成年病人至診所驗孕

（陽性）後便離院不知去向，半年後家長函知該院未善盡通報之責，致病人在坊間購買

藥物墮胎，要求賠償者，醫師依法行事，當然可以不必理會。

其實法律制定的論理過程就是如此煩人，但真理總是愈辯愈明，最後一定會還原真

相，否則法令不夠嚴謹，日後一定漏洞百出，窒礙難行。個人所感慨的是面對的法理爭

議，豈僅於此，自「生育風險補償」應改正為「生產風險救濟」的呼籲，自「刑責明確

化」應修正為「醫療風險免責化」的疾呼，個人即使口沫橫飛聲嘶力竭，更為此寫了不

下萬字的法理分析，但每每歷經的最大阻力都是來自官僚的傲慢及行政系統的干預，或

一知半解的立法委員及法律助理們的不肯虛心深入研究，最後多以朝野協商，政治妥協

的和稀泥方式，搓圓仔來擺平，即使背離乖違法理，也要求醫師法律人相忍為謀沈默是

金。可嘆習法者仍有不屈不撓的堅持及偏執，不但無法歸順馴服，更是無法自我妥協，

明知法律不是這樣玩的，即使噤若寒蟬，也只能深信，最後法律還是一定會找出它應走

的一條真理生路出來。


